委　任　書

　　茲因與　　　　　於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間發生車禍致　　　　　　之請求體傷、財物毀損及其他一切損失理賠相關事宜委任　　　　　　為代理人，有代理一切理賠申請之權，並有同意理賠條件、徹回、捨棄、領取系爭之特別代理權。


此致


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委　　任　　人

姓名：
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所地：
姓名：
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所地：

姓名：
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所地：
姓名：
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所地：

姓名：
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所地：
姓名：
簽章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所地：

受　任　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
簽章：

住　所　地：

中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強制險委任書
